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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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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項次
	檢核要點
	檢核結果

	
	
	
	繳交
	備註

	必要項目
	建置防災校園

	
	1
	定期召開校內災害防救會報並記錄。
（請上傳會議之簽到單、會議紀錄、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2
	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請上傳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3
	校內張貼或公告防災地圖及避難引導指標。
（請上傳防災地圖，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防災校園諮詢指導

	
	4
	提供2所以上之在地學校諮詢，並辦理實務研習、工作坊。
（請上傳諮詢或活動紀錄、議程、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知識推廣宣導

	
	5
	辦理至少2場次學校與社區間的防災共識會議、宣導活動、研習等，並製作活動計畫書。
（請上傳活動計畫書、會議紀錄、研習手冊、2-4張相關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環境檢視調查

	
	6
	學校與社區（或鄰近學校）共同進行環境探勘與觀察等活動，依據需求共同製作相關圖說或辦理工作坊。
（請上傳活動紀錄、議程、2-4張照片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辦理防災演練

	
	7
	擬定防災演練計畫、腳本，且（或與社區）辦理防災演練，並於演練後召開檢討會議。
（請上傳防災演練腳本、2-4張演練照片、檢討會議紀錄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bookmark: _Ref524049197]選擇項目
（若計畫有申請務必繳交相關成果資料）
	防災教育課程發展

	
	8
	針對學校所在區域面臨之在地災害潛勢，以融入式或主題式研發防災教案、教具或教材模組，並評估學習成效。
（請上傳課程教案、教具或教材模組、學習成效評估報告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防災夥伴關係建立

	
	9
	簽訂學校與社區（或鄰近學校）合作協定並建立合作機制。
（請上傳合作協定、組織架構圖或活動紀錄、議程，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防災基地規劃建置

	
	10
	依據學校所處區位、空間及資源，規劃防災教室或防災教育資源中心等防災空間之完備，並研發防災教案、教具或教材配合學校建置需求，運用於教學或提供遊學參訪之營運推廣計畫；空間教室已建立1年以上者，需辦理至少2場次課程觀摩分享。
（請上傳2-4張防災基地照片、整體基地營運之報告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融入原住民族地區或文化特色

	
	11
	與社區部落、協會或公所等單位共同合作，諮詢或蒐整部落耆老及社區的傳統知識，並轉譯為教材教案；建立專屬於原住民族地區或文化特色防災教育基地，推動防災遊學路線，體驗傳統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及技能之防災教育內涵。
（請上傳融入防災教育之原住民族特色課程地圖、架構或教材教案、2-4張活動或教學照片，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防災基地營運

	
	12
	建置完善後，持續營運基地，辦理課程推廣及遊學課程活動，協助輔導團及學校到校體驗遊學課程。獲得防災校園種子校園須辦理遊學課程活動達500人次/年（離島及東部校園須達200人次/年）。
（請上傳參訪簡章或議程、2-4張活動照片、參訪手冊等，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校園電子歷程-「學校防災成果展示」。）
	
	


※依各項子計畫成果內容上傳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bookmark: _GoBack]心得說明

	請簡單說明學校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創新及特色作法之執行成果心得，並依學校執行狀況闡述所遭遇之困難及解決方法，並給予計畫推動之期許與具體建議，限500字以內。



校長（代表人）簽名：                                     （請本人簽名）
承辦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14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資料使用同意書
為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並確保您的權益，請詳細閱讀下列114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之資料使用內容，並請於閱讀完畢後，簽名表示同意所載內容。
-------------------------------------------------------------------------------------------------------
1、 本校所檢附的資料：學校名稱、所屬縣市、校長（代表人）、報告書名稱、聯絡人資料，僅供本計畫相關活動使用、公開及寄送相關評審結果資料、進行後續篩選、追蹤、輔導，並得轉授權予第三人供學術研究使用。除經本校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外，教育部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2、 本校所提供之資料，勿有冒用、盜用其他個人資料、資料不實等情事。

聲明欄


本校確已詳閱本同意書所列之個資使用同意書內容，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事項，謹此聲明。








學校名稱：
報告書名稱：
校長（代表人）簽名：                                     （請本人簽名）
學校機關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一、授權內容：
（1） 立授權書學校參與114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以下簽名立書 
本校報告書名稱：
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教育部得基於非營利之目的，不限時間與地域，進行紙本印刷、宣傳、展覽、書籍發表、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
（2） 得公開運用於114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活動期間所拍攝影像及影音紀錄等。
二、著作權聲明：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著作者仍擁有上述著作之著作權。立書之學校及著作者擔保本著作之原創性著作，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此致
　教育部



學校名稱：
報告書名稱：
校長（代表人）簽名：                                     （請本人簽名）
學校機關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5
